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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四川省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提供标准化指引，以保障用药安全并符合医保监管要求。方法 遵循循

证决策与专家共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实地调研，组建多学科指导专家委员会，并采用德尔菲法进行多轮问卷咨

询，最后通过召开共识会议讨论、审定形成《四川省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专家共识》（简称《共识》）。结果与结论 《共

识》明确了核码、赋码、退码等操作规范，详细阐述了药库验收入库、药库出库与药房验收、药房及静配中心调配与发药、护理单元

与检查科室用药、退药与退货流程等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要点，提出了完善药品追溯系统核心功能、统一全院码库管理、强化备

用药品追溯码管理、建设管理组织与制度体系以及优化药品追溯系统的架构设计与数据治理要求等关键建议。《共识》的发布将为四

川省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科学、规范、可落地的实践指引，有助于推动药品追溯体系的闭环管理，提升用药安全并满足医保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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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standardized whole-

process guidance on drug traceability code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ensuring medica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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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insurance supervision requirements. METHODS Based on evidence-based principles and expert 

consensus， Expert Consensus on Whole-process Management of Drug Traceability Code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Sichuan 

Provin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sensus） was formulated through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s，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 committee and multiple rounds of questionnare consultation via the modified Delphi 

method， and finalized through consensus meetings.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Consensus clarifies key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code verification， code assignment and code return， whole-process operational standards for drug warehouse 

acceptance and storage， drug warehouse outbound delivery and pharmacy acceptance check， drug distribution and dispensing in 

pharmacy and intravenous admixture center，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in nursing units and examination departments， as well as 

drug return process. Ke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such as improving the core functions of the drug traceability system， 

unifying the hospital-wide traceability code database，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raceability codes for backup medications， 

establishing a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optimizi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data govern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drug traceability system. The release of the Consensus will provid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implementabl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Sichuan province， helping to improve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the drug 

traceability system， strengthen medication safety and fulfil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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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公共健康安全的战略

性问题。构建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追溯体系，

是实现用药安全治理现代化、提升精准监管效能的核心

抓手。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演进，经历了从行政主导的

电子监管，到市场与政府协同推动的追溯制度建设的深

刻变革。2016年起，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相继发布文件，着力推动由现代信息技术支撑

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并明确要以药品追溯制度替

代原有的电子监管制度[1―4]。201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进一步提出构建“一物一码，物码同追”的药品信息

化追溯体系[5]。2019年，《药品管理法》从法律层面明确

了药品追溯制度的强制性；同年发布的《药品追溯码编

码要求》指出，药品追溯码是唯一标识药品销售包装单

元的代码，具有唯一性、可扩展性和通用性[6]。2025年，

《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

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

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强调，要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保

领域的全量采集与应用，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应扫尽

扫”，并将其作为医保结算的前提条件之一[7]。因此，建

立和完善药品追溯体系，实现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

的全流程信息化闭环管理，是保障药品质量、提升药事

管理水平、防范假劣药品流入、实现精准召回的关键

举措。

医疗机构作为药品供应链的终端和直接服务患者

的窗口，其内部药品追溯码的精细化管理，是打通全链

条追溯、实现信息化闭环管理的核心环节。然而，相关

研究主要聚焦于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系统的优化改造、特

定场景（如门诊药房、静配中心）的应用研究、扫码设备

的开发应用以及某环节流程的重构等[8―11]，缺乏从医疗

机构整体管理视角出发，系统性地阐述覆盖所有药品、

贯通所有环节、涉及所有部门的全流程操作策略与标准

化管理体系。目前，四川省大部分医疗机构也仅实现了

发药等单一环节的扫码，尚未形成涵盖验收入库、院内

流转、调剂配发、临床使用等全过程的管理闭环。基于

此，本编写组制定了《四川省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码全流

程管理专家共识》，旨在为四川省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码

全流程管理提供科学、规范、可落地的实践指引。

1　本共识的制定目的、流程与适用范围
1.1　制定目的

本共识旨在为四川省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一套兼具

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药品追溯码全流

程管理实践指引。其核心目的包括——（1）规范药品追

溯码全流程管理作业程序：确立从药品验收入库至最终

消耗/核销的标准化操作流程，确保各环节操作统一、记

录规范、追溯连续。（2）明晰跨部门权责与协作机制：界

定药学、信息、护理、医技、医保、医务等相关部门在追溯

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职责范围与协同规则，构建权责对

等、运行高效的组织保障体系。（3）推动技术标准统一与

系统互联：提出关于追溯信息系统核心功能、数据元标

准、内部与外部接口规范的技术建议，促进医疗机构内

外部系统的高效对接与数据共享。（4）赋能管理决策与

保障医保基金安全：通过对追溯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

析，支持药品库存优化、合理用药监控、医保欺诈识别等

精细化管理，为医保基金监管提供精准、可信的数据基

石。（5）筑牢患者用药安全终极防线：确保每一最小销售

单元药品在院内的流转轨迹完整、透明、可溯，为药品不

良事件快速调查、问题药品精准定位与召回、用药差错

根因分析等提供技术支撑。

1.2　制定流程

本共识编写组在四川省老年医学学会临床药学专

业委员会指导下，严格遵循循证决策与专家共识相结合

的科学方法进行共识的制定。

（1）第一阶段（问题界定与证据收集）：2025年 8月

上旬，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与乐山市人

民医院联合牵头成立工作组，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全



中国药房  2025年第36卷第24期 China Pharmacy  2025 Vol. 36  No. 24  · 3019 ·

面检索国内外药品追溯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学术

论文及实践报告，构建坚实的证据基础。同时，对四川

省内 13家具有代表性的医疗机构进行现状调研与问题

访谈，确保共识主题源于真实世界需求。

（2）第二阶段（多学科指导专家委员会组建）：2025

年8月底，工作组邀请来自药学、护理、医技、信息、医务、

医保等多个领域的资深专家，组建多学科协作的指导专

家委员会。

（3）第三阶段（共识草案拟定与问卷咨询）：2025年9

月上旬，工作组基于证据梳理与问题分析，起草共识初

稿。随后，采用德尔菲法进行匿名问卷咨询。每轮咨询

后，工作组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反馈，并对草

案进行修订。经过2轮函询，专家意见趋于一致。

（4）第四阶段（共识终稿审定）：2025年9月底，牵头

单位组织专家召开共识会议，对存在争议或模糊的条款

进行深入讨论，最终审定并通过了《四川省医疗机构药

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专家共识》。

1.3　适用范围

本共识主要适用于四川省内所有提供药品调剂与

使用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二、三级综合医院

与专科医院，并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参照执行。本共识可供医疗

机构决策管理者、药学部门负责人与从业人员、信息中

心技术与管理人员、护理人员及医务部门、护理部门、医

保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参考。

2　共识内容
2.1　基本概念与定义

药品追溯码是附着于药品销售包装上的唯一性标

识符号[常表现为一维条码、二维码或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标签]，是药品在全流通周

期中的“数字身份证”。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信息化手

段，将物理世界的药品与信息世界的数据建立一一映射

关系，从而实现药品的个体化识别与全链条追踪。

基于业务流程与数据状态的变化，本共识对院内核

码、赋码和退码等关键操作进行如下定义：（1）核码，指

药师、护士等医务人员通过扫描设备读取药品追溯码，

并与系统预期信息（如品规、批号、数量及码值状态）进

行比对校验的过程。核码的本质是“信息核对”，主要应

用于药品所有权或管理责任发生转移的节点（如药库验

收、药房入库、内部调拨、退药退货），其目的是确保实

物、账目与追溯码信息三者一致——这一过程是保障追

溯数据准确性的基础。（2）赋码，指在药品即将用于特定

患者时，药师、护士等医务人员扫描药品追溯码，使其在

信息系统中与患者的唯一标识（如住院号、门诊号等）及

处方信息进行绑定的操作。赋码的本质是“责任绑定”，

实现了从“药-码”关系到“药-码-患”关系的跃迁——这

一操作是实现患者用药精准追溯、医保结算按码付费以

及问题药品精准召回的前提。（3）退码，指在药品因故未

使用或需退回时，药师、护士等医务人员执行扫码操作

以解除该追溯码与原有患者的绑定关系，并同步完成退

药核对的操作。退码的本质是“关系解绑与状态重置”，

是确保追溯链条在逆向物流中同样保持完整、准确的关

键操作，可防止无效数据或错误绑定的产生。

2.2　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要点

药品追溯码的管理需覆盖药品在医疗机构内的全

流程，具体环节包括药库验收入库（追溯数据入口的精

准管控）、药库出库与药房验收（内部流转的双重校验）、

药房及静配中心调配与发药、护理单元与检查科室用

药、退药与退货流程等，具体见图1。

2.2.1　药库验收入库

药库验收入库环节是药品追溯码进入医疗机构“数

字世界”的源头，建议执行 100% 核码，确保源头数据准

确。为了提升药库验收入库环节的工作效率，建议医疗

机 构 通 过 医 院 信 息 系 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或第三方系统与药品供应商（如药品配送企业）和

追溯平台对接，实现药品追溯码信息的批量电子化接

收，避免药库药师逐一手工录入，以减轻药师工作负担、

减少差错。药库药师对药品实物进行扫码验收，将信息

录入 HIS，完成药品追溯码与药品实物的首次核对，确保

上游提供的药品追溯码信息与药品实物完全匹配。验

收无误的药品追溯码方可正式进入医院码库，并按规定

全量上传。此外，对于高价值药品、特殊管理药品（如麻

醉药品、精神药品）或拆零配送的药品，若条件允许，可

考虑直接扫描最小销售单元入库，以实现最严格的药品

追溯码管控。

药库验收入库环节异常情况及处理建议：（1）药品

追溯码无法识别时，药库药师应首先核对实物包装条码

是否完好；若条码损坏，应拍照留存，并联系药品供应商

凭随货同行单信息进行人工补录与确认，同时在系统中

记录异常类型及处理结果。（2）药品追溯码信息与实物

不符时，应立即暂停该批次药品入库，并启动质量核查

程序；同时在系统中记录不符详情，并向药品供应商、药

学部门报告。（3）药品追溯码重复时，应立即暂停操作，

并追溯该码历史流转记录，排查是系统录入错误、退货

药品未完成退码还是药品存在假药风险。

药库验收入库环节中的多包装层级追溯码及电子

关联单据亦需要关注。药品在流通环节中存在大箱、中

包、最小销售单元等不同包装层级，各层级通常拥有独

药品供应商 药库 药房/静配中心 护理单元/检查科室 患者

追溯码信息平台入库信息登记上报 发药信息登记上报

退货药品核码 退库药品核码

批量发药核码

批量发药核码

药品
发放赋码/退药退码

护理单元

检查科室

请领入库
核码

验收入库
核码

提供药品
追溯码

图1　药品在医疗机构内的追溯扫码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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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追溯码。医疗机构在验收入库时，推荐优先扫描可

直接识别的、最高层级的包装单元（如外箱码）进行批量

入库，以大幅度地提升作业效率。采用此策略，必须确

保一个关键前提——上游药品生产企业或药品供应商

已按照国家追溯标准，正确建立并预置了外层包装码与

内层最小销售单元码之间的关联关系，且该关联信息能

通过扫码或电子单据被医疗机构的系统所接收和解析。

医疗机构需通过 HIS 或第三方系统对接药品供应商和

追溯平台，从药品供应商和追溯平台处获取包含所有包

装层级的追溯码及其关联关系的电子交货单，实现扫码

入库时系统自动完成外箱码或中码与最小单元码的批

量绑定。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还应明确要求药品供

应商对此关联关系的准确性负全部责任。同时，药库应

制订并执行到货抽检制度，定期对入库药品进行开箱核

对，验证外箱码与最小单元码的关联一致性，并将抽检

结果作为评估药品供应商的依据。

2.2.2　药库出库与药房验收

药库出库与药房验收环节是连接中心药库与终端

药房的桥梁，通过“扫-核”机制确保内部物流准确。需

特别注意的是，此环节医疗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来决

策，非上级政策要求。药库出库流程为药库药师根据各

药房的请领单生成出库任务，药库药师拣货后扫描药品

追溯码（或外箱码），信息系统生成带有追溯码信息的电

子出库记录，并将该批追溯码的状态标记为“在途至某

药房”。药房验收流程为药房药师收到药品后扫描药品

追溯码，系统自动与“在途至某药房”的状态数据进行比

对（即核码）。信息比对一致的，系统自动完成药房入库

流程，并更新库存和码库存储位置信息；信息比对不一

致的，系统则触发警告，验收人员须核对实物药品与出

库单，精准定位差错发生环节（拣货环节或运输环节），

并按相关规定流程处理（如退回药库更正）。该“扫-核”

机制，能有效将差错遏制在内部流转环节，明确责任归

属，是提升院内药品配送质量的关键控制点。

2.2.3　药房及静配中心调配与发药

该环节直接面向患者或临床单元，医疗机构需根据

业务场景的差异，审慎设计核码与赋码的逻辑。需特别

注意的是，住院药房、门急诊药房与静配中心扫码操作

不同。（1）住院药房：在摆药/调配阶段，针对非拆零且有

码的药品建议执行核码操作。药师扫描药瓶或药盒上

的追溯码，确认药品品种、数量与医嘱单一致，但不在此

环节赋码。住院患者所用药品常存在根据病情临时停

用、更换或调整的情况，且摆药车中同一患者的多种药

品可能混合放置；若在药房强制赋码，一旦临床信息发

生变更，将导致退码、重新赋码等一系列操作，并增加发

药差错风险。因此，将“赋码”责任后置于执行给药的护

士环节，这更符合临床工作实际，也保证了流程的灵活

性。（2）门急诊药房：在窗口发药给患者时，药师应执行

赋码操作。药师扫描药品追溯码后，系统会自动将该码

与当前正在结算的患者处方信息绑定。因此，追溯系统

应设计校验流程，若未完成扫码、赋码操作，则禁止发

药，且无法进入到下一患者的发药流程。使用自动发药

机的药房，可在发药机出口集成扫码装置，实现“取药即

扫，扫后即绑”。门急诊药房向检查科室批量发放的药

品，如为非拆零且有码的品种，应执行核码，以降低发药

差错风险。（3）静配中心：鉴于静配中心必须维持洁净环

境，医疗机构应主动与医保部门协商，在保障追溯链条

完整性的前提下，采用替代方案或优化流程，以尽量减

少洁净区内的扫码操作。

2.2.4　护理单元与检查科室用药

护理单元与检查科室用药是实现“药-码-患”最终对

应的核心赋码环节，必须严格执行。护士执行给药时，

应使用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等

设备扫描药品追溯码完成赋码，确保药品、追溯码与患者

三者唯一对应。检查科室用药时，若该患者所用药品未在

药房或病区完成赋码，则检查科室在用药前必须赋码。

2.2.5　退药与退货流程

逆向物流的追溯码管理同样重要，其核心原则是

“谁赋码，谁退码；退药先退码，确保药码一致”。退药与

退货流程的具体操作建议如下——（1）患者退药：门急

诊患者将未使用的药品退回至门急诊药房或住院患者

将未使用的药品退回至住院药房时，由原执行赋码操作

的部门（药师或护士）进行退码操作。系统接收到扫码

信号后，先执行核码，确认退回药品的品规、批号、数量

及追溯码等信息与系统记录一致；然后执行退码，解除

该码与患者的绑定；最后，药品经药师确认质量合格后，

系统将该追溯码状态重置为“可用”，并退回至相应药房

的库存中。此外，若患者退回药品的追溯码已上传医保

平台，医疗机构应通过 HIS 与医保平台交互，及时撤销

该药品追溯码。（2）药房退药至药库：药房人员先扫码核

码，并生成内部退药单；药库人员收货时再次扫码核码，

确认退药入库。（3）药库退货至药品供应商：药库人员扫

码核码后，生成退货单，并将对应追溯码的状态标记为

“已退出”。需要注意的是，药品退货信息需按规定同步

上传至医保平台。

2.2.6　应急发药退药流程

因信息系统故障、扫码设备无法识别追溯码等原因

导致无法完成发药赋码或退药退码时，建议具体情况具

体处理。若扫码设备无法识别追溯码，可进行手工录入

或更换扫码设备。若信息系统发生故障，可对处方医嘱

与药品追溯码进行拍照留存，同时将药品追溯码保存至

Excel 或 Word 文档，并在文档中同步保存对应处方医嘱

信息；待系统恢复后，尽快完成药品追溯码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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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的重要建议
3.1　完善药品追溯系统核心功能

为保障上述复杂流程的顺畅运行，医疗机构的药品

追溯系统应完善以下核心功能——（1）防重复校验能

力：应建立全院级的追溯状态（如未入库、在库、在途、已

赋码、已消耗、已退出），且系统必须在每一次扫码操作

时校验追溯码状态，严禁同一追溯码被重复赋码或使

用。（2）差错实时预警能力：当系统扫码识别到药品品

种、数量与预期不符时，应立即触发警示。建议采用颜

色编码系统进行直观提示（如绿色表示“正确”、黄色表

示“数量不足或需要关注”、红色表示“数量超额或严重

差错”），并辅以明确的文字说明。（3）扫码策略智能识别

能力：系统应内置规则引擎，可自动根据药品属性（如是

否为院内制剂、拆零药品、零散注射针剂等）判断其是否

属于国家规定的必扫药品，并通过界面元素（如颜色、图

标）区分，引导操作人员快速决策，减轻认知负荷。（4）销

售单元自动判别能力：系统须能根据处方来源和药品属

性，自动判定发药方式为“整包装”还是“拆零”，并智能

提示需扫码的数量，防止多扫或漏扫。（5）补录与修正能

力：系统须在严格权限管控下，允许授权人员对因设备、

网络等原因造成的漏扫、错扫进行追溯码信息的查询、

补录或修正，保证全程操作留痕且可追溯。（6）码库核销

与盘点能力：基于“期初库存+入库码量－出库（使用）码

量＝理论期末库存”的逻辑，系统应支持按追溯码进行

精准盘点，快速定位药品品种的盘盈盘亏，为药品“购销

存”核查提供证据。

3.2　统一全院码库管理

为实现真正的全流程、跨部门追溯，全院必须打破

各药房、各库存点“码库”相互隔离的局面。因此，建议

医疗机构采用“中央码库”集中式管理模式，由药库作为

全院药品追溯码的唯一入口和总管理中心，即所有药品

追溯码在药库验收入库时均采集进入“中央码库”，后续

药品无论在院内如何流转（药库↔药房↔病区↔患者），

其相关的核码、赋码与退码操作，均是对“中央码库”相

应码值状态的查询与更新。

3.3　强化备用药品追溯码管理

备用药品必须纳入全院药品追溯体系进行统一管

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非急诊科与急诊科患者备用药品

的追溯操作流程可能不同。非急诊科患者使用了科室

备用的非拆零且有码药品时，需按常规药品管理要求执

行赋码操作；拆零药品则无需执行上述操作。后续药房

依据系统生成的补充信息发药，无论药品是否拆零，发

药环节均无需再次赋码；其中非拆零且有码药品可进行

核码，拆零药品无需核码，但应确保补充药品发放准确。

对于急诊科患者，若使用了科室备用药品，后续至药房

取药实为补充备用库存，则赋码责任在用药的急诊科，

药房发药时仅执行核码操作。

3.4　建设管理组织与制度体系

技术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

完善的制度体系。医疗机构应成立由院领导牵头，医

保、信息、药学、医务、护理、医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药

品追溯码管理工作组，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此

外，医疗机构还应制定全院统一的《药品追溯码管理制

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各环节标准操作规程、异常情况

处理流程、人员培训计划以及监督考核机制，确保管理

行为规范化、常态化。

3.5　优化药品追溯系统的架构设计与数据治理要求

3.5.1　药品追溯系统架构设计

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系统并非一个孤立的新系统，而

是 HIS、供应、加工与配送、电子病历、移动护理等系统的

功能增强与集成。因此，建议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系统采

用“中心服务层+业务系统模块”的架构。其中，中心服

务层负责全院“中央码库”的管理、追溯码状态的维护、

赋码/核码/退码操作的逻辑处理以及内外部接口的数据

交换，并与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省/市医保平台

以及供应商系统进行数据对接；业务系统模块作为支撑

平台，提供了标准化的药品追溯核心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服务，HIS 药品

管理、加工与配送、移动护理、医生工作站及静配系统等

业务终端均可通过 API 调用方式集成扫码追溯功能，从

而实现该功能与关键业务流程的解耦与无缝嵌入，进而

保障药品院内流通的全程可追溯性。

3.5.2　药品追溯数据治理要求

数据治理至少应涵盖数据元标准化、数据质量监

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1）数据元标准化：应

严格遵循国家药品追溯数据元标准，确保药品基础信息

（药品通用名、批准文号、剂型、规格、包装规格、生产厂

家、生产批号、有效期等）在全院各系统中定义一致。（2）

数据质量监控：建立数据质量度量指标，如扫码率、扫码

准确率、数据上传及时率、异常数据发生率等，并进行定

期监控与通报。（3）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药品追溯

数据在传输、存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如将追溯数据用

于医保监管和数据分析时，须对患者个人信息进行脱敏

处理，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规。

4　药品追溯相关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机制
药品追溯相关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是确保《四川省医

疗机构药品追溯码全流程管理专家共识》落地的关键，

建议对医疗机构管理层、操作层、信息技术层人员进行

分级培训，并将扫码操作的规范性、准确率纳入个人和

部门的绩效考核。其中，管理层人员应侧重于对其进行

政策解读、共识内容、管理职责与价值意义的培训；操作

层人员应侧重于对其进行标准操作规程、设备使用、扫

码操作、异常识别与处理的实操培训；信息技术层人员

则应侧重于对其进行系统原理、运行与维护、故障排查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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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品追溯码管理的持续质量改进
药品追溯码管理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建议可采

用 PDCA 循环法进行定期评估与根因分析，如可设定关

键监测指标（药库验收扫码率、住院/门急诊发药赋码率、

病区给药赋码率、追溯数据上传成功率等）来检验药品

追溯码工作的准确性。此外，建议药品追溯码管理工作

组定期对各部门药品追溯码的管理情况进行内部评估，

对发生的重大差错或系统性问题进行根本原因分析，进

而从系统、流程、人员等多个维度进行改进。

6　本共识的局限与更新
本共识是基于国内外文献证据、对当前四川省内13

家代表性医疗机构的实践调研结果以及多学科专家经

验所形成。医疗机构药品追溯码管理本身具有高度的

复杂性和动态性，且各地区、各机构的信息化基础、资源

配置和管理文化存在差异。因此，各医疗机构在应用本

共识时，务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评估和适

应性改造，不可机械照搬。本共识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

断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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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琴（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林芸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贾　平（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杨莹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秘书

张　惠（乐山市人民医院）

曹智勇（乐山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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